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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我国“精神卫生法”框架下高校心理咨询制度建设
刘旭

（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教育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能够促进大学

生自我认知等心理因素的成熟与发展。心理咨询工作作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个体化发展的服务项目，其开展有利于提高大学生

心理成熟度，并能及时的解决学生遇到的心理健康问题，释放心理压力，促进自我发展。高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和输送高素质人

才的重任，除了培养学生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过硬的专业能力外，还应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因此，高校学生心理咨询工作及其制

度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是非常必要的。2013年5月，在历经27年的酝酿后，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

“精神卫生法”）正式颁布实施。该法案的出台主要是针对目前精神卫生领域的司法空白，防止诸如“被精神病”“强制就医”

等严重伤害人民利益和引起医患矛盾的焦点问题出现，便于今后从法律层面做出判断。同时也将对于精神障碍的鉴定权由司法机

构改为医学鉴定，确定了临床诊断中医学鉴定的地位。此外，该法案“第二章：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中，针对学校教

育与心理健康保障也进行了相应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单独针对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而颁布的正式法案。高校当前的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同时具有专业心理健康工作和高校管理工作的双重性质，因此在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上就会面临一系列问题。如：专业定位

不明确，高校心理咨询师队伍良莠不齐，工作制度不完善、不符合实际需求，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发展等。高校心理咨询工作往往

在维护正确的咨询关系与保密原则和作为高校管理者应及时与家长或监护人沟通之间无法找到平衡，因此，高校心理咨询工作在

“精神卫生法”的指导下如何更好地规范心理咨询制度，便成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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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高校心理咨询制度建设现状

相较于西方国家，我国的心理咨询工作起步晚、专业人

员缺乏、宣传普及力度不够，起初，教师常把心理咨询工作

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学生遇到问题时才以谈话等形

式进行心理咨询。虽然大部分高校设立了心理咨询中心，但

很多挂靠党群、学生处等部门，并没有独立运作和专人负

责。近些年，随着国家关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指导意见

的颁布和高校教育工作者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程

度越来越高，相对独立的学生咨询中心或心理健康辅导室在

各大高校中纷纷被建立起来，同时开展了一系列的心理健康

教育活动。目前我国高校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逐步趋于

普及状态，但各地、各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在全国范围

内，对于这项工作的组织运行也没有统一的规定，往往都是

各大高校内部自由运作，尚未达到制度化。

通常，各高校心理咨询机构，其制度内容会包括咨询中

心的工作职责、咨询师工作守则、咨询保密原则和来访者须

知几方面。分别用于规范咨询师和来访者的权利与责任。这

些制度与规定最大程度保护了学生来访者，但却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如：各项规章制度中鲜有与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的具

体沟通流程。这并不利于高校心理咨询机构其双重身份中高

校管理工作的实施，同时易造成家长与学校之间的矛盾。若

当咨询中出现存严重精神障碍类疾病的学生，需到专科医院

就医治疗时，对情况的未知和和突如其来的单方面通知很有

可能让家长对心理咨询工作无法理解和支持，出现不配合甚

至抵触反感的情况。特别是对有自伤或伤害他人危险的大学

生，高校心理咨询工作常常面临“被精神病”的尴尬问题：

无法保证该学生在校正常就读，却又不能得到监护人的积极

配合。

二、“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颁布的“精神卫生法”第十六条中明确规定：“各

级各类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精神卫生知识教育；配备或者聘

请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辅导人员，并可以设立心理健康辅导

室，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和教师应当与学生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近亲属沟通学生心理健康情况。”这为

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开展和相应制度的制定提供了统一的法

律依据。由此条规定可见，学校及老师有义务与学生的家长

或监护人就其心理健康问题进行沟通，那么原本咨询守则中

的“不透露来访者信息”的保密原则，其限度就应当做出相

应调整。

此外，纵观全法案，其中共9处提到“心理咨询”，13处

提到“心理治疗”，出现最多的是第二十三和七十六条（第

二十三条：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

碍的诊断、治疗。心理咨询人员发现接受咨询的人员可能患

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建议其到符合本法规定的医疗机构就

诊。心理咨询人员应当尊重接受咨询人员的隐私，并为其保

守秘密。第七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警告，

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暂停……直至吊

销执业证书或者营业执照：1.心理咨询人员从事心理治疗或

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的；2.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在医疗

机构以外开展心理治疗活动的；3.专门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

从事精神障碍的诊断的；4.专门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为精神

障碍患者开具处方或者提供外科治疗的。心理咨询人员、专

门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在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活动中造成他

人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仔细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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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可以发现，法案限制了心理咨询师的工作范围，严令禁止

了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医学的诊断和治疗，并对心理咨询、

心理治疗和精神障碍的医学诊断和治疗做了区别描述。这为

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工作范围做出了标示，并提示高校心理

咨询还应确立针对特殊来访者的心理治疗与医院专科治疗的

转介制度。此外，二十三条中又重申了对来访者隐私的保

密，因此在调整保密原则及其限度时，如何在保证与家长及

监护人沟通的同时，还要保护学生来访者的隐私是需要考虑

的一个问题。

三、在相关规定下的高校心理咨询制度建设探讨

由以上分析可知，根据“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来

看，我国高校心理咨询制度中共有两点需要调整和建立：一

是缺少保密原则在与家长及监护人沟通时的限定，二是缺少

可操作性的心理治疗转介制度。

（一）如何制定监护人保密原则限定的探讨

在制定保密原则时，通常，我们的保密限定（即保密原

则及其例外条款）为：来访者的所有个人心理咨询的相关内

容，除咨询师和来访者可以沟通外，均是保密的。保密的范

围包括：来访者在学生咨询中心的服务需求和预约信息；咨

询师和来访者之间所有讨论的主题内容；来访者的咨询记

录。而例外条款则通常为当咨询师有理由相信来访者是危及

自身或危及他人时，咨询师将会联系辅导员、家长或警察等

相关保障安全的人。在这里，我们忽略了来访者作为独立个

体想要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经历的意愿及授权咨询师与家长或

监护人沟通的可能，也并没有明确指出当保密原则与“精神

卫生法”有冲突时应当如何处理。因此，在例外条款里可以

考虑增加：“对于来访者要求并书面签字确认的某一特定人

免除保密；对于政府明文规定的官方条款，或条款中特指的

政府职员免除保密”这两条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保密条款可用于18周岁以上成年

学生。在我国，儿童法定监护人的监护权是行使到儿童满18

周岁，18周岁以下学生的保密权由其家长或法定监护人持

有，其监护人是有权利了解学生的各项心理咨询信息的，包

括进行心理咨询的事实。而刚入校的大学生若存在提前上学

或破格升级的情况，是存在未满18周岁的学生的。因此，保

密原则还应针对18周岁以下学生做出特殊规定。考虑到心理

咨询中咨访关系的确立及相互信任是咨询顺利进行的前提，

我们可以在学生来访前首先要求学生从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处

获得进行心理咨询治疗的同意，确定其是否愿意持有知情

权，还是允许学生维护自己的保密权。如果家长或法定监护

人放弃了知情权，学生应当被要求指出当与其家长或法定监

护人联系时保密内容的范围。如果家长或法定监护人没有放

弃知情权，咨询师应当联系其家长或法定监护人来确认如果

学生接受心理咨询服务，所需转述内容的性质和程度。这样

既可以使学生的隐私在最大限度上受到保护，也达到了尊重

家长或法定监护人权利的目的，符合“精神卫生法”的相关

要求。

（二）如何制定心理治疗转介制度的探讨

目前心理咨询制度中与转介有关的规定通常是指咨询师

之间因咨询擅长方向的不同、应来访者的要求或其他原因而

进行的相互转介，一般会规定需转介信息的内容。但对于如

何、何时应当转介，转介中应涉及的人员和机构很少提及。

考虑到学校心理咨询中，除了来访者本人和咨询师外，还涉

及学校辅导员、学生工作管理者、学生家长等。因此，在咨

询治疗过程中，当来访者被认为应当进行心理治疗或入院治

疗时，咨询师首先应将要进行的转介情况告知学校心理咨询

机构的负责人。若经考虑确实需要进行心理治疗或入院治疗

的转介，心理咨询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取得来访者的同意后将

此信息告知学生工作管理者和学校辅导员，由其协助联系学

生家长或监护人。其监护人知晓并同意后，由学生工作相关

人员或辅导员联络相关心理医院的治疗师或医师安排预约，

同时协商是否需要指派相关工作人员与学生家长或其监护人

一同陪送到相关机构。此外，还应明确规定需要准备的详细

转接信息，因其与“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并无交叉，各

高校心理咨询机构的转介制度也有明确规定，在此不再赘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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